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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奥尔良鸡肉芝士船披萨 规格型号 90g 

商标 / 质量等级/产品类型 / 

生产日期/批号 20230802 样品数量 8 包 

送样日期 2023年 09月 04 日 样品状态 包装完整，适合检测 

生产者名称 福建鑫美臣食品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 

单位名称 福建鑫美臣食品有限公司 

地址 

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儒江东路 70 号 2#楼

二、三、四层，7#楼一、四、五层（自贸试验区

内） 

邮编 / 

电话 15105941001 传真 / 
电子 

邮箱 
/ 

检测周期 2023年 09月 04 日-2023年 09月 15日 

检验项目及 

检验结果 
详见结果页。 

检验依据或 

综合判定依据 

SB/T 10412-2007《速冻面米食品》 

检验结论 

所检项目合格。 

 

 
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  

签发日期：2023年 09月 15日 

备注 

1.委托方提供信息，适用于该产品 105g、1.05kg等不同的包装规格（净含量项目除外）。 

2.本报告对编号 FZ23-0904009-04 报告进行更改：增加净含量项目，报告编号为

FZ23-0904009-04的报告作废。 

批准：  审核：  主检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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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实测值 检出限 检验依据 
单项 

判定 

1 *感官 

组织形

态 

/ 

外形完整，具有该品

种应有的形态，不变

形，不破损，表面不

结霜，组织结构均匀 

符合要求 

/ SB/T 10412-2007 符合 
色泽 

具有该品种应有的

色泽 
符合要求 

滋味气

味 

具有该品种应有的

滋味和气味，不得有

异味 

符合要求 

杂质 
外表及内部均无肉

眼可见杂质 
符合要求 

2 
*净含量（单件偏

差） 
g ≥-4.5 

+33.4；+24.2；

+23.7；+34.2；

+26.7；+15.3；

+23.9；+27.5 

/ JJF 1070-2005 符合 

3 
过氧化值（以脂肪

计） 
g/100g ≤0.25 0.029 / 

GB 5009.227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4 铅（以 Pb计） mg/kg ≤0.5 未检出 
定量限：

0.05 

GB 5009.12-2017 

第二法 
符合 

5 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 g/kg 不得使用 未检出 
定量限：

0.01 

GB 5009.28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6 
甜蜜素(以环己基

氨基磺酸计) 
g/kg 不得使用 未检出 

定量限：

0.030 

GB 5009.97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-- -- -- -- -- -- -- -- 

备注：带*号项目不在我司 CNAS认可范围内。 

服务声明 

1.报告未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单位公章无效；报告未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单位公章骑缝章无效；报告无主

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；本报告经涂改增删无效；本报告复制无效。 

2.本报告所用样品、样品名称、样品标记及相关信息由委托单位提供，本公司不对其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 

3.对送检样品，报告仅对送检样品负责。 

4.不得将本报告用于不当宣传。 

5.如对本报告有异议应于报告签发之日起 15个自然日内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6.本报告未加盖资质认定标志（CMA）时，仅作为科研、教学或质量控制活动使用，不具有对社会的证明作用。 

7.因报告中所用语言产生的歧义，以中文为准。 

8.报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。   

————以下空白———— 


